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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人社函〔2020〕22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黑龙江省农民工稳就业 
职业技能培训计划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区、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    现将《黑龙江省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3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20年 8月 31日印发 

  共印 5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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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农民工稳就业

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20〕48 号）精神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农村转

移劳动力就业、稳定农民工工作岗位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、助力

贫困劳动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，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，开展大规

模、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。2020 年至 2021 年，每年培

训农民工 10 万人次以上，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，推动农民工

稳岗就业和返乡创业，改善农民工就业结构，将农民工培育成为重

要的人力资源。 

二、对象范围 

在岗农民工、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、农村新转移劳动力、返

乡农民工、贫困劳动力等。 

三、实施和参与主体 

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具体组织实施，各地、各有关部

门、行业、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四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以企业为主，组织开展在岗和待岗农民工以工代训，实

现以训稳岗。支持企业（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）新

吸纳农民工（含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）开展以工代

训，支持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整体或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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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工停业的企业，在停工停业期间组织在职农民工开展以工

代训，给予上述企业每人每月 500 元培训补贴，最长不超过 6

个月，以上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受理期限截止到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

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，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

人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中的农民工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，给予上述

生产经营主体和参保企业每人每月 500 元培训补贴，最长不超过 6

个月，政策执行期限按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政策执行。 

（二）以输入地为主，组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开展定向定岗培

训，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。输入地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

需求以及农民工就业意愿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、定岗培训和

专项技能培训，提升转岗和失业农民工技能，支撑当地产业发展。

要注重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，大力开展建筑、机械、维修、家

政、养老、餐饮、保安、物流等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快递

员、网约配送员、直播销售员、汽车代驾员等新职业新业态培训。 

（三）以输出地为主，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就业创业培训，促

进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。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和公益岗位需求，重点

围绕县域内生产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、乡土产业、休闲旅游

业、餐饮业等开展技能培训，提高返乡农民工职业转换和再就业能

力，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。根据区域经济和人文特点，结合新经

济、新业态，大力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，鼓励准备创业和创业

初期的农民工参加创办企业、创业实训、经营管理等课程培训，提

升项目选择、市场评估、资金预测、创业计划等能力，推动返乡农

民工创业。对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，积极开展大数据、人工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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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、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领域创业培训，促进提高创业质量和层

次。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扶持，健全创业培训与创业服务

相结合的工作体系，不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广泛动员农民工参加培训。各地要把农

民工促就业、扩就业和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，高度重视农民工

职业技能培训工作。督促指导行业、企业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做好各类培训组织工作，广泛动员广大农民工参加各类技能培

训。 

（二）加大培训供给，提高培训质量。各级人社部门要及时发

布培训项目目录、培训机构目录、培训种类方式以及就业信息等，

方便农民工培训和就业。要加强面向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，突出

“点对点”精准培训，集中开展“5364”专项活动，即五对接、三精

准、六上门、四服务，提高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，有效破解就业结

构性矛盾。要统筹做好线上线下培训，继续狠抓线上培训，有序恢

复线下培训，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 

    （三）落实相关补贴政策，加大支持力度。对参加培训计划

的农民工，按规定落实免费培训政策、企业以工代训政策和技能

鉴定补贴政策，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

支。对参加培训的贫困劳动力，按规定落实生活费补贴政策，

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，会同

财政部门提高免费培训的补贴标准。农民工培训数量纳入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月对账统计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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